关于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的六条政策措施
明白卡

　　01、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
　　一、政策内容 
继续全力以赴加快宁晋县青银高速增设国道G339线互通式立交工程与河北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青银分公司对接移交工作，根据建设协议完善土地手续办理、落实开办费用、开展资产清查签署移交协议，形成更多实物投资，早移交、早开通、早运营。
　　二、操作流程 
　　加大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争取早建成达效。 
　三、职责分工 
　　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范献峰 电话：0319-5857196　　  
 
[bookmark: _GoBack]　　02、推动新开工项目尽早实施。 
　　一、政策内容 
　　加快推进2022年农村公路项目进场施工，确保下半年完成交通年度投资1.6亿元。全力推进国道G515宁晋段征地组卷工作，年底前控制性工程开工。 
　　二、操作流程 
　　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间，尽最大能力保障项目资金、用地等要素支撑。 
　　三、职责分工 
　　局计划科、局地方道路站分别负责对项目建设单位督导服务，协调建设项目制约问题。 
　　联系人：毕伟倩（局计划科） 电话：0319-5689060 
联系人：程江波（局地方道路站）电话：0319-5862209 
　　  
　　  
　　03、推进“十四五”时期成熟项目应开尽开、能开尽开。 
　　一、政策内容 
　　全面梳理“十四五”期间交通建设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全力推进国道G515宁晋段征地组卷工作，确保年底前土地组卷完成县内工作。争取国道G339宁晋段建设项目今年立项，确保明年开工建设。
　　二、操作流程 
　　配合省、市部门完善要素保障工作，全力确保符合建设条件的项目能开尽开。 
　　三、职责分工 
　　项目所在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提出项目，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审批实施方案，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政策指导。 
　　联系人：毕伟倩（局计划科） 电话：0319-5689060 
　　  
　　04、推动交通物流畅上加畅。 
　　一、政策内容 
　　全面取消对来自无疫情风险地区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对来自或进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的货运车辆落实“即采即走即追”制度。深入开展关心关爱货车司机行动,依法推行轻微免罚、首违不罚。 
　　二、操作流程 
　　1.公路检查点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对货运车辆进行劝返或限制通行，对司乘人员无疫情风险区行程的货车，立即放行。具备条件的为货车司机提供到车前的免费核酸检测采样服务。为实施“核酸采样+抗原检测”闭环管理提供充足停车场地。对等待抗原检测结果或闭环接送的货车司机，提供饮用水等服务。耐心引导进出涉疫地区的货车按照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标明的起讫地上下高速。 
　　2.属地政府对货车司机投诉举报，一般情况不超过 1 小时办结，密切关注舆情，及时回应关切。 
　　3.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推行轻微免罚、首违不罚。 
　　三、职责分工 
　　负责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公路检查点的公安、卫健、交通等部门负责货运车辆查验管控和服务保通工作。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负责落实轻微免罚、首违不罚。 
　　联系人：刘楠（法制安全科） 电话：0319-5803961

　　05、扎实推进路衍经济发展。 
　　一、政策内容 
利用公路沿线及出入口等节点资源，建设物流转运点和仓储集散中心，鼓励支持沿线企业多种经营发展。
　 二、操作流程 
　　公路管理单位全面梳理路域沿线可利用资源，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寻找合作伙伴，签订合作协议，涉及行政审批的事项，按照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三、职责分工 
　　各级公路管理单位负责，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 
　　联系人：江博（局综合运输科） 电话：0319-5519569 
　　  
　　06、加强交通运输资金保障。 
　　一、政策内容 
在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鼓励依法合规使用政府专项债券,进一步加大交通项目储备。定期举办银企和项目融资对接活动,引导金融机构做好融资服务。鼓励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对信用等级较高、承担疫情防控和应急运输任务较重的交通运输企业加大融资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企业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交通设施投资运营。
　　二、操作流程 
　　依据项目投资计划，组织银企对接，推动银企签订相关融资协议。 
　　三、职责分工 
　　局财务科给予政策指导和服务。 
　　联系人：曹红梅（局财务科） 电话：0319-5806597
